
吉首大学研究生院
研通〔2025〕29号

关于开展2025年吉首大学研究生拔尖创新

人才联合培养基地申报及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学院：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5 年湖南省研究生拔

尖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25〕

229 号），现就开展 2025 年吉首大学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联

合培养基地申报及验收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各研究生培养学院。

二、立项建设条件

（一）基地建设定位清晰，人才培养目标明确，特色鲜

明，符合国家和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需求。

（二）基地分为科教融汇联合培养基地与产教融合联

合培养基地两类。科教融汇联合培养基地的牵头学科应是具

有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产教融合联合培养基地的牵头学科



应是具有学位授权的专业学位类别。基地的牵头学科应优先

基础学科、世界一流建设学科、世界一流培育学科。

（三）基地建设的牵头单位为研究生培养学校，共建单

位应是省内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共建单位不得是普

通本科高校或高职院校，也不得是本校直属附属医院、附属

中小学及幼儿园、校办企业等。基地须设在与学校合作的共

建单位。

（四）如共建单位在外省的，经省厅同意立项后还须向

共建单位所在省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五）合作双方至少已有 2 年（含）以上实质性合作经

历，具有较好合作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基础，并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鼓励与“三个高地”密切相关的科研、产业

机构联合申报。

（六）基地应具备研究生培养所需的科研设备、科研平

台，具有适合研究生参与的项目及比较充足的研究经费，同

时能为研究生进入基地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必要的场地、

设施和管理等保障条件。有一支能够满足研究生联合培养需

要、具备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导师队伍。

（七）合作双方在基地建设、联合培养、导师管理、学

生管理、合作交流等方面具有较完善的规章制度。

（八）基地应聚焦国家及我省重大战略急需，通过优化

基地生源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建

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保障机制及评价机制等措施，着力培养

一批拔尖创新人才。



三、基地年度检查和验收

（一）基地年度检查

1．对 2023 年立项未检查的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进

行年度检查，参与年度检查的基地提交上一年度基地建设情

况报告，包括基地基本情况、建设取得的进展、存在的问题

及下一步建设打算等，同时填写《湖南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年度建设情况表》并提交佐证材料。

2．对 2023 年立项未检查的校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进

行年度检查，参与年度检查的基地提交上一年度基地建设情

况报告，包括基地基本情况、建设取得的进展、存在的问题

及下一步建设打算等，同时填写《吉首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年度建设情况表》并提交佐证材料。

（二）基地验收

1．对 2022 年立项未验收的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进

行验收，参与验收的基地应认真总结创新基地的建设、发展

情况，整理好有关材料，如实填写《湖南省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建设评估验收表》并提交佐证材料。

2．对 2022 年立项未验收的校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进

行验收，参与验收的基地应认真总结创新基地的建设、发展

情况，整理好有关材料，如实填写《吉首大学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建设评估验收表》并提交佐证材料。

3．验收内容：

(1) 基地的研究生培养条件建设情况；

(2) 基地建设以来承担的科研项目；



(3) 基地人才培养情况；

(4) 产学研合作情况及取得的成果；

(5) 建设规划内其他事项；

(6) 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

四、材料提交

（一）基地申报材料

1．《吉首大学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立项

建设申报表》；

2．《吉首大学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申报

汇总表》；

3．双方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合作协议（基地都应以学校

名义签署合作协议，须加盖学校与合作单位公章）；

4．基地建设、管理规章制度等相关佐证材料；

5．除开汇总表，所有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一份。

（二）基地年度检查材料

1．省级基地：上一年度基地建设情况报告；《湖南省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年度建设情况表》及佐证材料。

2．校级基地：上一年度基地建设情况报告；《吉首大

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年度建设情况表》及佐证材料。

3．所有材料装订成册，省级基地材料一式两份，校级

基地材料一式一份。

（三）基地验收材料

1．省级基地：《湖南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评估

验收表》及佐证材料。



2．校级基地：《吉首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评

估验收表》及佐证材料。

3．所有材料装订成册，省级基地材料一式两份，校级

基地材料一式一份。

（四）提交要求

以上材料纸质文本于 2026 年 1 月 7 日前交至研究生院

培 养 管 理 科 ， 同 时 将 电 子 文 本 发 送 至 邮 箱

jsuyjsypyb@163.com，逾期不予受理。

五、基地立项、年度检查及验收评审

（一）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确立吉首大学 2025

年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立项项目。学校将

从本年度立项的校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中择优推荐 2项科

教融汇基地项目和 3项产教融合基地项目参评湖南省研究生

拔尖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项目评审。

（二）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审核年度检查材料和验收材

料，对创新基地进行评估，并视情况进行现场考察，确定年

度检查结果和验收结果。

附件：2025 年吉首大学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

地申报及验收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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